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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货运平台实际承运人信用评价指标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网络货运平台信用评价的定义，明确了网络货运平台对实际承运人的评价指标和评

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对实际承运人信用评价体系建设及信用信息共享。 

2 术语和定义 

GB/T18354-200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实际承运人 Actual carrier 

指在网络货运平台注册、承担实际运输任务的驾驶员和承运商。 

2.2  

信用评价 Credit evaluation 

指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以下简称网络货运经营者）针对实际承运人的运输执行情况的

综合评价。 

3 实际承运人准入退出机制 

3.1 驾驶员准入机制 

驾驶员注册成为网络货运平台会员，需满足下列条件： 

1、驾驶员驾驶证在有效期内； 

2、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在有效期内（4.5吨及以上）； 

3、驾驶员驾驶证准驾车型与绑定车辆相符； 

4、驾驶员上传身份证信息与驾驶证信息主体一致。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对驾驶员资质信息进行动态监管，适时提醒驾驶员进行驾照年审，对于证照过

期的驾驶员给予停止接单处理。 

3.2 驾驶员退出机制 

驾驶员注册成为网络货运平台会员之后，出现以下情形的，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取消其会员资格： 

1、驾驶员驾驶证、从业资格证造假； 

2、驾驶员进入交通运输部超载超限黑名单； 

3、涉及重大交通责任事故并认定驾驶员负主要责任； 

4、驾驶员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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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承运商准入机制 

承运商注册成为网络货运平台会员，需满足下列条件： 

1、承运商营业执照在有效期内； 

2、承运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在有效期内； 

3、承运商所有车辆的行驶证在有效期内； 

4、承运商所有车辆的道路运输证在有效期内（4.5吨及以上）。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对承运商资质信息进行动态监管，适时提醒承运商对其所有车辆进行审验，对

于证照过期的承运商给予停止接单处理。 

3.4 承运商退出机制 

承运商注册成为网络货运平台会员之后，出现以下情形的，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取消其会员资格： 

1、承运商及其所属车辆存在相关证照信息造假情形； 

2、承运商进入交通运输部超载超限黑名单； 

3、承运商（法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4 实际承运人交易评价指标 

指实际承运人在网络货运平台运输执行情况，包括：履约情况、违约历史、交通事故和投诉情况。 

表1 运输执行情况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考查内容 

运输执行情况 

履约情况 

实际承运人在一个月内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送达次数 

实际承运人在一个月内出现货损货差赔偿次数 

实际承运人在一个月定位异常次数 

实际承运人在一个月内无故取消订单的次数 

实际承运人在一个月内线上线下信息不一致的次数 

实际承运人在一个月内拖欠款项次数（白条、ETC、贷款等） 

违约历史 

实际承运人在一个月内严重违约行为（压货、骗货、倒卖、恶

意加价、无故更改结算方式）次数 

实际承运人在一个月内虚报信息（包括磅单、油费、过路费、

维修费、停车费等）次数 

交通事故 实际承运人在一个月内发生交通（安全）事故的次数 

用户投诉 实际承运人在一个月内被平台用户有效投诉的次数 

5 评价方法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按照分数设置计算实际承运人在一个评价周期内得分，依据得分情况对实际承

运人信用情况按照表5进行分级，分数据算细则如下： 

（1）评价主体为驾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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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驾驶员基准分数为100分，该驾驶员在一个月内每出现表1中“履约情况”、“交通事故”、

“用户投诉”所描述情形的，一次扣10分，出现表1中“违约历史”所描述情形的，一次扣40分。 

每月计算一次驾驶员信用评价得分作为当期信用评价分数，同时计算过去12个月的平均分作为综

合信用评价分数。 

若该驾驶员当月未在平台上进行承运，则当期信用评价分数为空白，综合信用评价分数与上月保

持一致。 

（2）评价主体为承运商 

承运商下属每辆车的基准分数为100分，该车辆在一个月内每出现表1中“履约情况”、“交通事

故”、“用户投诉”所描述情形的，一次扣10分，出现表1中“违约历史”所描述情形的，一次扣40

分。 

承运商得分=承运商下属所有活跃车辆得分总和/当期活跃车辆总数 

若该车辆当月未在平台上进行承运，则该车辆不计入活跃车辆数。 

每月计算一次承运商信用评价得分作为当期信用评价分数，同时计算过去12个月的平均分作为综

合信用评价分数。 

评价等级共分为5级，分别为：AAA、AA、A、B、C。AAA为最高级，从AAA至C信用风险逐级递增。 

表5 评价等级划分 

信用评价等级 综合信用评价分数范围 

AAA [90,100] 

AA [80,90) 

A [70,80) 

B [60,70) 

C [0,60) 

实际承运人信用评价等级依据综合信用评价得分判定，对评价等级为A+的给予奖励，评价等级为C

的建议暂停承运资格。 

实际承运人出现3.2、3.4节中所描述内容的，其信用评价等级应直接判定为C。 

实际承运人单月信用评价得分低于60的，应当给予警示。 


